
广西壮族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
广西壮族自治区掊业发展办公室 文件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桂农厅发 匚⒛22彐 21号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自治区糖业发展办

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加快推进糖料蔗

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补贴工作的苕干措施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 :

《加快推进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补贴工作的若干措

施》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鳏黟
藁淼暹
魃 业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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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推进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

作业补贴工作的若干措施

为加快推进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补贴政策实施进度 ,

切实提升我区蔗糖产业综合竞争力,结合实际,制定如下措施。

一、调整糖料蔗生产部分机械化作业补贴对象

(一 )调整范围和对象

将实施的蔗地深耕 (深松 )、 旋耕、开行等机械化作业补贴项

目统一整合为耕作综合补贴,补贴标准为㈨元/亩。补贴对象由机

械化作业服务组织或个人调整为新植蔗的种植主体。

(二 )补贴流程

机械化耕作综合补贴工作与糖料蔗良种补贴工作同步进行。

具体流程如下:

1.补贴申请。各地农机化部门 (农业农村局或农机中J心 ,下

同)联合乡镇人民政府、制糖企业积极宣传机械化耕作综合补贴

政策及办理流程,鼓励种植主体开展机械化耕整地作业并拍照留

存作业场景。机械化耕作综合补贴与良种补贴同时申请。申请文

本范本见附件 1。

2.机械化耕作验收。每年7月 底前,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制糖企

业、种植主体完成机械化耕整地作业确认、面积核定、验收公示

等工作,报县级农机化部门汇总、各案。机械化耕作验收与种植

验收同时进行,原则上机械化耕作验收与种植验收人员合为一体 ,

必要时乡镇人民政府应选派有农机化管理经验人员协助。验收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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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为实地核验,主要查看是否存在机械化作业痕迹,痕迹模糊无

法确认的通过查看种植主体留存的机械化作业图片确认。验收文

本范本见附件2。

3.补贴公示。验收工作完成后,由 乡镇人民政府联合制糖企

业分别在乡镇、自然村 (电 )公示机械化耕作补贴信息。公示文

本范本见附件 3。

4.发放补贴资金。每年8月 底前,县级糖业主管部门、农机化

部门审核各自材料后,会同财政部门制定补贴发放方案,报县级

人民政府批准后,由财政部门分别兑付良种推广补贴和机械化耕

作综合补贴资金。

机械化耕作综合补贴直接发放到糖料蔗种植主体,由种植主

体向机械化作业服务组织或个人购买农机服务。此措施实施后 ,

开展蔗地深耕 (深松 )、 旋耕、开行的机械化作业服务组织或个人

不再享受作业补贴。 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糖

业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糖料蔗脱毒、健康种苗种

植验收和公示示范文本的通知》 (桂糖改办 匚⒛20彐 3号 )附件 1、

2、 3调整为本文件附件 1、 2、 3,其他不变。

二、调整糖料蔗分步式机收环节的补贴标准

为加快分步式机械化收获推广运用,适当调整分步式机收相

关作业补贴标准,将割堆机收由100元 /亩调整为130元 /亩 (或⒛

元/吨 )、 割铺机收由⑴元/亩调整为100元 /亩 (或⒛元/吨 )、 地头

集堆剥叶由50元 /亩调整为I00元/亩 (或⒛元/吨 )。

三、新增机械化蔗叶收集打捆补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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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鼓励蔗叶回收利用,对开展蔗叶打捆的农机作业主体给予

50元/吨的补贴。补贴依据为在桂蔗叶回收企业所出具的回收重量

证明材料,包含作业主体 (组织或个人 )名 称、作业时间、运输

车辆车牌号、蔗叶回收重量等内容,并加盖回收企业公章或农务

(原料 )部门公章。

四、鼓励糖企参与高效机收基地创建

鼓励制糖企业参与和指导高效机收基地创建,与 实施主体共

同编制基地改造方案,指导基地改造,组织开展机械化作业,联

合申报奖补等。具体实施办法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根据有关规定

另行制定。

上述措施从印发之日起实施。措施未涉及的其它作业补贴和

有关规定按照《广西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工作实施方案》(桂

政办电匚2020〕 ω号 )、 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修订2020—2陇2

年广西甘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》 (桂农厅

发 匚2陇 1〕 47号 )实施。

附件:I。 年脱毒、健康种苗种植和机械化耕作验收申请

(示范文本 )

2. 年糖料蔗脱毒、健康种苗种植和机械化耕作验

收表

3.公示

(示范文本 )

(示范文本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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跗件 Ⅱ

年脱毒、健康种苗种植和机械化耕作

验收申请
(示范丈本 )

镇人民政府 (街道办λ

本柑委(村、电、村民小组、种植主体 )于 ⒛~年_月∷~月

在   新植(翻蔸、改扩种 )搪料蔗脱毒、健康种苗共计_亩 ,

种植品种为     ,机 械化耕作面积共计_亩 。现申请验

收、拨付糖料蔗脱毒、健康种苗种植和机械化耕作综合补贴。

申请人 (单位λ     (盖 章/手印)

年_月~日

注∶申请主体可以是村委,自然村.电.村民小组,种植主体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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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编号∶

年糖料蔗脱毒、健康种苗种植和机械化耕作验收表 (一武四份)
(示范丈本 )

订单签订制糖企业核验 (公荤):乡镇人民政府核准 (公章):

市  县 (市、Ex∶)   乡 (镇、街道办)   村   电

序

号
种植主体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

订革合同

编号

块

号

地

编

补贴地块

中心坐标
值

间

种

时

苗

源

种

来

植

种

种

品

符合补

贴面积
(亩 )

贴

式

补

方

机械化

耕作面

积 (亩 )

订单含同

结算账户

名称

订单合同结革

账户开户行及

银行账号

种植主体

签字确认
(手印有效)经度 纬度

l 蔗农⋯

地块-

地块二

2 蔗农二

合 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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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说明

1.种植主体包括蔗农、合作社、种植企业、农场以及其他实际种植者等类型,蔗农直接填写姓名,其他组织填

写种植主体全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;

2.种植时间填写格式为⒛++年 ++月 ;

3.种苗来源包括三种:1.良繁基地或供种企业供种;2。 良繁基地或供种企业引种自育;3。市糖业主管部门认可的

来源等。请在表中
“
种苗来源
”
一栏内填入相应代表的数字 1、 2、 3;

4.补贴方式包括三种:1,差价购种,补供种企业;2,全价购种,补种植主体;3.直补自繁自种的种植主体。请在

表中叼阳占方式
”
一栏内填入相应代表的数字 1、 2、 3;

5.核准、核验经办人需签字并加盖公章;种植主体需签字并按手印;

6.此表一式三份,一份制糖企业保存,一份乡镇人民政府存档,一份县糖业主管部门备案;

7.地块测量、数据存储及填写要求:

(1)地块测量坐标系应选取⒛00国家大地坐标系或 WGs84坐标 (经纬度坐标λ
(2)经纬度按度为单位填写,填写至小数点后 7位 ,如:108臼⒛刀1° ;

(3)经纬度中心坐标应与地块轨迹图实现关联并做好存储,轨迹图存储格式为 sHP、 KML、 CsⅤ 其中一种;

命名以种植主体(企业法人)身份证号或蔗农编号进行命名,如 涉及多个地块,则 加η1、 m、 户̈
9,如

:

45212919701234001801。

8.鼓励各地在符合验收程序的前提下,积极探索信 .憝化手段开展验收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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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公 示
(示范丈本 )

根据自治区糖料蔗良种良法技术推广补贴政策相关规定,经   
口

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,现就__市__县__乡 (镇、社区、

街道办、农场 )__村 (公司、农场 )符合糖料蔗脱毒、健康种
苗种植补贴的种植主体、种植品种、种植面积以及机械化耕作面

积等内容进行公示,公示期 7天 (__年_月 ~日 丁~月
日)。

如有异议,请在__年~月 ~日 前向乡 (镇、社区、街道
办、农场 )以及糖厂反映,以便核实。受理电话:++++艹 ++++++;

通信地址:中++++++++++十 ;邮政编码:扌++++气

制糖企业 (公章)  乡 (镇 )人民政府 (公章 )
年月日

注∶应分别在乡镇,自然村 (电 )两级进行张贴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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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镇人民政府核准 (公革 )

+bl~电   年糖料蔗脱毒、健康种苗种植和机械化耕作
补贴公示表

制糖企业 (公章 ) 公示时间~年 __月__日

序

号
种植主体 身份证号码

订单签订制

糖企业

订革含同

编号

种植时

间

苗

源

种

来

植

种

种

品

补贴地块

中心坐标
符含补

贴面积
(亩 )

补贝占。汪

额

贴

式

补

方

机械化

耕作面

积 (亩 )

补贝占《蚩

额

补贴入账账

号名称
备注

经度 纬度

说明

1.种植主体包括蔗农、合作社、种植企业、农场以及其他实际种植者等类型,蔗农直接填写姓名:其他组织填写种植主体全称及法定代表人

娃名 ;

2.种苗来源包括三种:1.良絮基地或供种企业供种;2.良綮基地或供种企业引种自育;3.市糖业主管部门认可的来源等。请在表中
“
种苗来源
”

-栏内填入相应代表的数字 1、 2、 3;
3.补贴方式包括三种÷1.差价购种,补供种企业;2,全价购种:补种植主体;3,直补自潦自种的种植主体。请在表中

“
补贴方式
”-栏内填入

相应代表的数字 l、 2、 3;

4,种植时间填写格式为 20++年 ++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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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∶
.主
动公开。

抄送:农业农村部。财政部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    2o22年 P月 16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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